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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

學程主任 葉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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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日



前 言

•高三生適用 108學年度多元入學

高二生適用 109學年度多元入學

•書面資料

108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專攻秘笈(學生每人一本)

107學年度學校日手冊(第21~25頁)

•諮詢網站列於秘笈的最後一頁(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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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辦理升學輔導場次

場次 主題 時程 對象

第一場 生涯輔導與校友返校座談 107/08/31 高三生80人

第二場 學校日_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 107/09/14 高二高三家長

第三場 高三升學輔導手冊說明 107年11月份 高三生80人

第四場 家長日_大學多元入學報告 108年3月初 高二高三家長

第五場 高三多元入學管道說明 108年2~3月 高三生(繁星,申請)

前 言



108 學年度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說明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制度之精神



網站首頁 http://www.ceec.edu.tw/



(學測 )

(指考 )

( TELC )

(術科 )



報名人數

http://www.ceec.edu.tw/CeecNews/108%E7%B0%A1%E7%AB%A0/108%E5%AD%B8%E5%B9%B4%E5%BA%A6%E8%80%83%E8%A9%A6%E7%B0%A1%E7%AB%A0.pdf
http://www.ceec.edu.tw/CeecNews/108%E7%B0%A1%E7%AB%A0/108%E5%AD%B8%E5%B9%B4%E5%BA%A6%E8%80%83%E8%A9%A6%E7%B0%A1%E7%AB%A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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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能力測驗 (學測) 指定科目考試

考試時間 108/01/25~26 [02/25公布成績] 108/07/01~03 [07/18公布成績]

評量目標 測驗學科的基本知識 測驗學科的進階知識

考試範圍
高一、高二必修科目
高三上國文必修英文必修 (第五冊)

高一、高二、高三
必修、必選及選修

考試科目

五科選考： NEW

國文 (選擇題50%、國寫50%分列兩天)、
英文、數學、
社會(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自然(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十科選考：
國文、英文、
數乙、歷史、地理、公民與
社會、
數甲、物理、化學、生物

測驗形式
電腦閱卷題型為主
英文、數學有非選擇題

選擇題與非選擇題

成績計算 級分制 ( 0~15級分 ) 百分制 ( 0~100分 )

用途

甄選入學(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考試分發、

四技申請入學、中央警察大學申請入學、
軍校甄選入學、其他單招校系、進修學士班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進修學士班分發



108 學測調整措施

科目數 1 2 3 4 5
報名費 370 540 710 880 1050

(1)考試科目由 五科必考 改成「選考」

(影響：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的一階檢定或二階同分比序

總級分改為自訂科目組合)

(3)各科考試時間及考程順序調整

(2)費用計算：200元+ (170元 x 科目數)

(指考費用計算方式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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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招生管道

107年招生名額總數 16993人 56060人 40263人
(核定25466+回流14797)

107年實際錄取總數 14859人 45577人 40301人



招生管道的理念 招生名額比例原則

繁星推薦入學：
係延續繁星計畫「高中均質、區域均衡」
之理念，由高中向大學校系推薦符合資格的學生，
提供各地區學生適性揚才之均等機會，並引導學
生就近入學高中。 (不超過15%)

個人申請入學：
兼具學生可依個人志趣選擇大學校系
及大學校系依其特色適性選才之目的。(約45%)

考試入學：打破傳統類組概念，提供校系彈性自
主的招生空間，考生多元選擇及適性發展的機會。
(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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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7繁星推薦 107個人申請

招生學校 68 70

招生學系(組)總數 1807 2038

招生名額總數 16993 56060

外加名額總數 原住民：1825
離島：308

原住民：3142

須參加術科考試校系 39
（音樂：7、美術：26、體育：6）

73
（音樂：31、美術：31、體育：11）

 107個人申請公費生招生校系數及名額數

「師資培育」公費生 17 校系； 18 個名額

「偏鄉護理菁英計畫」公費生 15 校系； 59 個名額

「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公費生 8 校系； 60 個名額

(暫以107年為例,108年簡章尚未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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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首頁
https://ap.ceec.edu.tw/TELC/Default.aspx



108年繁星推薦參採校系(共69系)

查表連結



108個人申請參採校系(共55系)

查表連結



108登記分發參採校系(共55系)
查
表
連
結



甄選入學

繁星推薦

21



網站首頁
http://www.cac.edu.tw/star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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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群分類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

教育、管理等學系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

第三類學群：醫(不含醫學系)、生命科學、農等學系

第四類學群：音樂相關學系

第五類學群：美術相關學系

第六類學群：舞蹈相關學系

第七類學群：體育相關學系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 23



全程就讀國內同一所高中之應屆畢業生
(排除跳級生、轉學生、交換學生、轉科生)

說明： 本校僅有綜高全程選讀學術學程的學生符合

高中前四學期學業成績之總平均符合全校排名前50%
說明：如有重修或補考之科目應以原成績辦理

原住民身分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 身
分擇一參加

「特殊選才」錄取生未依限放棄不得參加繁星推薦

推薦報名資格

24



成立推薦委員會辦理校內甄選

高中對大學「每學群至多推薦二名學生」，
並排定推薦至同所大學學生之優先順序

同一學生僅限推薦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在校學業成績遇有同分之比序，依序以
「高二下」 「 高二上 」 「高一下」 「高一上」
總平均之順序辦理

推薦學校作法



107簡章參考-志願二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之級分總和



107簡章參考-志願三



甄選會依大學校系所訂學測檢定標準、高中英聽檢
定標準、高中推薦優先順序及分發比序項目進行第
一輪分發；各大學用錄取同所高中學生以一名為限。

校系第一輪分發後仍有缺額者，進行第二輪分發，
至缺額補滿為止(大學錄取同一高中學生不限一名)。

第一輪及第二輪分發經比序至最後一項目仍相同時，
依招生規定辦理 (若有增額錄取由考試入學名額調
整流用)

分發錄取原則

28



分發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入學資格

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參加當年度大學「個人申請」
及科大「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放棄入學資格需依規定期限辦理，否則一律不得參加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及「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
分發入學招生」(放棄資格之缺額流用至考試入學)

 入學後可否轉系，由各大學自訂

分發錄取生權利義務

29



30

甄選入學

個人申請



網站首頁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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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1/2)

「繁星推薦」錄取生不得參加個人申請

每人申請校系數以六個校系(含)為限

大學校系自訂其學測考試科目，至多以四科為限

( 108 NEW )

通過第一階段學測及TELC英聽檢定、篩選倍率學生，

自行依大學校系規定期限，完成第二階段相關作業

(108/4/10~28) 32



辦理方式(2/2)

通過各校系甄試第二階段錄取之正備取生，需

在規定期限上網登錄志願序，參加統一分發

分發錄取：甄選會依各大學錄取名單及錄取生

登記就讀志願序進行統一分發並公告分發結果

每一錄取生至多以分發一校系為限
33



分發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入學資格

依簡章規定期限放棄錄取資格，

否則一律不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

及「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及「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入學後可否轉系，由各大學自訂

分發錄取生權利義務

34



暫以107簡章做參考(108簡章11月才公佈)

更新為~科目組合(最多四科)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之級分總和



大學校系參採學測科目數至多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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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

申請入學
(四技申請)



辦理方式(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

修習綜高學術學程且參加108大學學測考試

申請生至多可申請五個校系(組)，

但各校得限制申請生僅能申請該校一個系(組)

通過第一階段學測檢定學生自行依大學校系

規定期限，完成第二階段複試相關作業

費用：第一階段報名費一系100元

第二階段複試費800元或 1000元(書審+面試)

38

四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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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考試入學
分發招生



40

考試入學 (1/3)



分發流程

先「檢定」

學科能力測驗
TELC英聽

STEP 1 STEP 2

後「採計」

指定科目考試
術科考試

STEP 3

再「同分參酌」

指定科目考試

考試入學 (2/3)



入學注意事項

42

1 須先繳交登記費，否則無法上網選填志願

2

分發登記制，考生上網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www.uac.edu.tw 選填志願，
志願數最多為100個

3
己獲取大學特殊選才、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等入學資格，
或技專校院各種入學管道入學資格，或各種保送入學資格者，
須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放棄，才可參加考試分發入學登記

考試入學 (3/3)

http://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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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寒假

5月初

7~8月

3~5月

3~4月

3~5月

綜高主要升學進路圖

7~8月



學生報名、諮詢及輔導單位

學校總機

2722-6616 分機 綜高業務內容

課務組 232 綜高課程及畢業條件諮詢輔導、
TELC英聽報名、學術模擬考業務等

綜高學程主任 233 升學諮詢輔導、繁星報名

輔導室 725 生涯及升學輔導、
二階甄試輔導、

註冊組 221~223 升學考試及招生報名、
學業成績、獎學金申請

教學組 211~213 全民英檢課程、統測模擬考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資料參考來源

•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考中心)

•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甄選會)

•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分發會) 45


